Mf‘*
Sig

F Ay S RAE A
1124 & ¥ 35 % 3095%

B + 332
S R P
A 2 MEE AT ABI e

2 T RIEA L R
PR RIL A L E R
IR R EFF
HE A
PAFEARGFRELIREETE > AR ARIIBEY 27 3
.

48 s L) e

\IZFFHTJ =7
a <
Bl---&+7 - pA2pHpl RELFAFZIFEZ
4 -

S~ RhE2HAZAH W o

2R R AR 4 PP AL g R

TF 2 32d

E S BET G

- " HEZTAEARZTPOO R AREREY RERL 5 F
TA OO HE st EII3E22 20p ~ 1137972 23
PRI REP AR ERENRE RN EFIT0HE ~
E1ThE R 17 2 F 176 T 5 E3F o

S RFRELES D RE A EMR AR ] N e F o IEER

AR L AT R 0 3 gt A F SRR § 255
CIR T E ey B iﬁ@ﬁ@%%%ﬁ%hﬂﬁ%
WA LHETER (TR) 2886, 7097 A4 (L4mE- %1
1F ) » e 113#57 9p R L o2 £97 2299 5,047~ #

1



& B A

T

A% I REPIOTELIL? TP A2 > > T AR
TRE > R %*;39@*;,  FEt 111 E 1Y A= 5951, 00
0~ (% X)) o ARW112#847 20p 0 AL UR

R op Prpdefyip R L 2 A R (TR o
B iE RS E%‘/)é‘;k/%@\ I S S (Tf 5 ) U]Oxw

5Ewa%&%%%ﬁ@4ﬁﬁ@,@ 1%% 23 P A 3
il :I'\—”},%!'/:L Fﬁ/ TEFRL DR RS lﬁﬂ FEE
24 %3 112€5% 250 F 8 & %fééwhaaﬁﬁmmwwi
ﬁ.ﬁi(TiﬁﬁiomnaW{ﬁp SRR S e AV
¥ 24~ F0A >~ FOERT B i
o0 A 0001508 R Sie fFEERE > kA
TERABE RE P EFIRLLATE R0
P

‘»):(ll* 2 5
N —

,
J0

Ao AT R IMﬁ4”15 112#5% 25p 1 %
8,800~ ~ #Fw kA k1 78,3381 A% > m @&
i°@%’$%%ﬁ%§%ﬁ%§%m%ﬁiﬁ%%ﬁ #
FEER TR RLE AT X PRAERHERL > 3D
Ez%lf%;}iﬁéfhﬂ&%&;f'g;ﬁgﬁﬁq,ﬁi«,’\%ﬁ_%&‘;z-, VB g ok
E: A
E

-

%%’ﬁﬁiﬁﬁﬁ*ﬁ?’img%?&%‘“%#
ﬂi)&&ﬁ,%,vi&{_ﬁﬁ/Q%;g S EEE
FEA O R PRI B s 2 ok g
B K ARBEFRZFIERTLI PR L

R P MBI mmz 2 N8R R p A8y
#

-

=

A\
S
(“
@
wE !
3N
P g ?E:J% ‘zﬁ\‘ fie S

&\
".gzr
-

|

“a
Wx
<

=<

phs
N
ot
=

.

B2 H L SHFLEHFIFIFI0~ 0 ANHEFT RAE
SEA AT T A AR EZEHPM R TR %5'?‘#‘1’»&‘;;4*

AR A E8978 990~ o 5t FiRF A %22
E s ;38IEF A0 ~ X2 K 4861F ~ F184iE %138 ~ % 1950%



F 198 ~ %2808 ~ % 14875 ~ & 1191k & 15 6 (Tf B39 4%
SR B e ﬁpwﬂ4@$ﬁﬁélmg&%7
~ Bt i 2 fi@zﬁﬂf’. EF X EP OB ERBREFRE29
§5,047~ > 2 272886, 709~p & F AmhE A
%Bﬁwﬂ%ﬁﬁ%ﬁﬁﬁﬁiﬂ“%~%i£%%}%
(Z) g EERpA > BT FHP > & LD E
1L - O2 BEH R 2 %gQ%m’ﬁwﬂ“%i 4 de sk
BAFERPATFHP L HE LR LA
AR p 112847 A2 R A IEE B E’?IFJ%' Mk A
%wkxwﬂaw&ﬁ%:izawnuph4 CERERGE G2
22 iz FE S Fla k- H AR ££é$4mmﬁ%&
B 230112842 20p MR FEREHE TR 2 %@ﬁﬁ@l?
ZABs c BRERE AEI TR RAE A LR
iﬁ’*%aifﬁﬁww$1%$ REEE B i ?gaﬁ
TP TR RN IEA A FTA]I2E57 2P ¥ R
&’%?K@B%@%ﬁ@%?é’ﬁé&%%
!
~}

-

2,
rs
o ’

ﬁ
&3

i
AL ERPRRLLALET PR BE R AR ET

" *‘%‘a, TR

I YRR LS RA L 2 48E 0 112850 23 B S
m@4’£ﬁmﬁ$%%ffﬁﬂiﬁ%ﬁwpmx% KL
LAREFIERLPE X FRLPLIZ2ED?HP AR NPt ik
¥ixom kR BT %W’%4%§ﬁ$;
B4~ FEF R o X0 112#57 259 F 8 k3000150
g

< 78 L 2 4 % Sk » % \ N Y N2
lﬁ@ﬁ’ﬁﬁﬁawﬁﬁﬂ’ﬁﬁimlgmoﬁﬁw
A
AR

‘1‘*— *

1
AT H 3 & (7 ﬁma%Mﬂ%?”‘&)’w“%é
RI2E R I ROHAT ¥ fEF BTG R K 45

FiY o L REd

FE2gRKRA L Atk |
Hx o h4 pll2eE4? mB{%@%gugg’é@@ww
#r"/fl()p:‘l?étz/\,5’112_&51:'\%_?«&,3/”\,~ 4 ¢

260 NEr2 BAEFT o AR FRI2EL5 1 F A
HEAY L% RENAEFER G852 B KR



i

RE#cG 14 P mAkd e f!’@fs‘*n‘l@G 2767~ » 4 £ 3

FgFu R AR 78,338~ > F mmd o ptrh s A2 GT
R PR ANNAEBAAFTLNT > SR
LAFPEA ML FBIE 0 T A BB A B L
FEE R TR L WA T AEG TR ER RSB
B hEpasftareigi REv 2 9522 );]7{3';%_
Rz B £ HEER > B PFEF > FTidu T EP

(VR 2 238 o ek 2 12 R REE 24

BT o

FHORZAI0TELL? 1P AR B34 #—é_iﬁﬂ’{
TN FL0F A 11 ELY A= FL951,000
A TTI2847 20p R FEE o4 %‘rflﬂv‘%‘r@- 35
B et 112407 23P R4 ABFT B3k 5 J%r
250112857 250 F 4 4 £ 0001505L 3 G & 0 G E 3 e
P s A T12862 2p F4 40004775033 5 S0 o
ERANEPRLES > ¥ FZYNE T I MBI T
1‘« AR 2112857 23 S0~ A £ 0001505 3 G & FE P w
o~ 3000477 FEE T B e R TR (LA S -
2752 28F ~ %39F - %’4123,-L132 o~ %2193 225F ~ % 343
2344F ) 2 EiAa g S (LAmd- %127 ~ %14

C\zx

oo %1982 199F ~ %289F ~ %3T7TF ) » A2 EF

i’}il‘j?‘;&io

oz 1@d

FEPE LT L

AEFAFFI0E2Z 1R TR AARBY 11T, 2 Tk

FEEN2L N BB ETIARM - AN EEEY

MR 2R A GgEAE P b RBEY G RELF 0 IK

g e H{H¥12 1 F2HE s FdiEed, Airr |28
o Z N ABUBILIFLEF I I T EIT o s AH

R B BARS ULRIE T Y EF1I2ZHR

Je2 A EIE o  FEH 2R RELART I B ENE



¥ﬁi&Wi%%’ﬂ%%iﬁﬁ’@é€@
s AT BF IREAREAT AL LD
ZAER O FELR o ¥ 1 BBRB U RAE P ¥ A
iﬁ&%p%$*’£%%ﬂ§%%—%ﬁ@%@¥
LEzZARFRP O ORARINEY (BF2KRI0EA S
FFAITA AR g SR
2 F BRI AL FIRE G SR A A A I F
PR A PEL FREE (LABRE- B3AT ) > K2
7R RAT112840 20p W AR RET iR R L A F B 0 A iR
HhAEEF (LARE- %198F ) > AR L I
FER GO TR P Bk A s v AR ’aﬁéﬁ%ﬁﬁ

]. C‘,“ F}. h\\

P EREED  RESRED AN TREL PR S0 R
B8 v oy rndkd P BB 74 UL
@w@%L;?%’ﬁ¢,&ﬁ»—;§’am&%éﬂ%
e YRR AP S L AR pER IR aatd
2P A ER AR B2 LT A FEEIIZE
v R A EAB B

411257 2p B EF H S & 2 Mk AL ¥R T 2R
L7

TR 135 > 4312857 2p E2 6 20 j &b
ZRLETEFZ TR '@%Bb‘ﬂ*ﬁ}? &’—ﬂvg—?r—*%(ﬂ»j‘
s - %417 ~ %002 97TF ) - 42 PlIme 2 iz @
A~ A FA]]2&50 25*@@&3%%&?@{@@%&@
LFR RIRAMES AL TAMBERLIZIL

AT - R CRRE DA
FHFTEES (AAmE- $55F ~ %5
S Rh2ES (LA - $56F ~ 58
2REEZEAEATLET D T2 I
ﬁfﬁfﬁlﬂ-ﬁﬁﬂ g *\-\Q’Lfﬁ,%”gf'“ » AR T RPFE 0 A

32
\1-‘1
O

5
%-“
pis
-‘3 N



P 'L:g,“grz%e:d;**ﬁj_ f@;ifﬁ \ I';rgf[;fsﬁ._*rg;._"r ’fx—f’
BAPTR- T 32— TEGT » ©hodk Rz > N py
%%{,?ﬁﬁﬂ%ﬁ%o@au

TR BIRE A& T
PRETHET AR PRF MG - RERT
5 3R H o - PBMurphys 4 0 3 & ij‘f‘u{}‘rfuﬁ % B 2Murp
hys 4 o 4 > 3 &t Fuid s o By X F2Murphy = £ > #8 {8
FAE A F R AR ONET 0 LRI - b
T RE AR EF  c BB NEFE R > B kM
PRA > AE 4 A FEBELT OAAAT B B
At 53 (LAMRE- %017 -
%93F ~ %95F ) > S RmA G II2EDT 4p B 0T
mw£%~¢£~%%§ﬁ$%%tiﬁ6$’ﬁjlﬁ%
P 3417 ) o K ELA A AN]12#52 2p ¢

A
%
P . > 2 =
ZHZRL XL LEATBES R

5, 23
v ? &%

—\\

C

~

pgﬁqﬁ CIRLEIE G i Z_ T
oo BT AP LR L AL BT gL R R
RN SR

E ity gl TRt £iEs 9
},‘—5"%%",:“—5-00015 JINES= AT N E’EZ'K%#\?;/Z‘E s Pﬁ; i
ARB O BEEN S L RRRBY (R IR
U R G F RO B  EE AE S H
TR FEBH) omF ARFEBRZGE G TR U E

2
EFFEEL ST RALEE LN KA 0 RA A AR
FUES IS5 bR TLE L (¥ BT BT o
LY R SIS S 1
111247 1p 2 &57 25F (72 23%P ) 1 F 4%
MBI FR2FLRLEF T WP R T2 T
A %221’%%2 oA~y AE HAB0E LA BT P oo
2 d >t 3 LH A 112840 1 76,0007~ & 3%
pan ’l<
[od 2B
1

X

T 2 ,‘,k .<,;,%§1T]€/Z_,.,ﬁr.__pﬂk,p\]}g!;%g\llz_&glg
FRAE9FL000~ » £ A2 p @ fms srdl12£40



1 FZLFE6,0007~ o * FEFEEFGERLE]TI2E57 25
P ek A REHRE1I2E5Y 1P 2R E24p 2 FT
3452~ (& ;54 1 01,000~+31p x24 P =T70,4bH2~ » =~
T I r) ot we L REIIZESY 1 FHFT,0
37> 3 ¥R @agagst?rg‘z\, =¥ (L2 ® - % 264
P RA AL P B A (R ABREZF25]
?)’{#V@%°k1‘$%"fﬁﬁﬁﬁﬁéﬁﬁi
REPFLIFLIFEE319 379~ (35 3¢ 70,452~ +6, 000
<~ —57,073~=19, 379~ )
Zﬁﬂﬁﬁﬁwa
(1) LA FIRFEHZAIREFIAE R AFEH
o N F R gRFAZFEINE S F13FERD 14
:;éﬁ%‘:”—" T H 1 RER %23@ . %24u+%15‘i5% ’

—H

%I‘,N
\_x
-

4
\+N‘

HFRFd BRARALIFET > FR1EagF 8202102 2
TIBAF o AWmIEF o POt RIS S SRR R GER Y TS
1 3“3’7£?¥'%i2¥17ﬁ%1#&i’%"ﬁﬂ%i&d%l%ﬁﬁ?ﬁ

15T P~ o q_ﬁ » RE kY ARE 5 14EF 1 %5638

REH JLFEZG Ehe bt PIRE B BRIGFER
ﬁ%@ﬁ?gﬁ’ﬁiﬂﬁ°

(2~ &2 i TRAzP S107#117 1p » 3 kX Fd kit p
112572 25p 2k > H &2 F 54867 ~ 24P - & p 112&5"
25 P ,filif%'fﬁf?‘s‘]‘i%‘if-%{% (3%P 23> ) » fAww =6
B2 wlI1&11%25p 2112852 24p 2 &% g A8 a1
0,452~ (2 & 5% :91,000~+31p x24 P =70, 452~ » =~
T T ~) ~91,000~ ~ 91,000~ ~91,000=~ ~ 91,000

~ 91,000~ ~ 18,200~ (&3¢ :91,000~+30p x6p =1
8,200~ » ~ T w T ») > £3-55473,602~ 5 kIR F
AFFR2ERAF R T "f e Hp R A P #l8lp o HT¥ma
TR P95 108~ (345 5% 1 543,652~+181x30=90, 108
Ay AT 3)\) :}7‘%&“*5 ’&?”deég,ﬂlﬁapﬁ»?f
52085, 747~ [+ 53¢ :90,108~x {4+ (6+24/30) x



1/12} x1/2=205,74T=~ » T e T »] o

3.Fw RBEA R F

(k4 28 Fw kg 322 ) AR TR Ed 8
ﬁ%ﬁdﬁl?&3%5é3§’aﬁﬁ#@%ﬁ#JHEGEMW
B REFURBEARLTFTLIEE6,0T6~%F (A ARE =
I%E)’iﬁm%%@ﬁﬁﬁ(iihg;ﬁMm)’f
&%%iﬁéﬁﬂjﬁﬁﬁ(ii%%sﬁﬁmd’ﬂﬁ
PG T AN RLIAIGFRLEF AL P AEL
A R R R BEA R T

(2 & 821 5k > d BALL TR R R ZFEAP 5 8 E T
ZBFERBEARLF > 7 R EIFTLE 0 RAGRTAE
c RN RBEARIFTEE (LAmE= $168F ) o
A - A R Rire BB o dog i
AETPe N2 B A RUF T 2NREERT 0 R R R 5 321 2 2
i’&@é%%4*%%%ﬁiﬂ%%%f%ﬁ’%%é%
T W RRE F3221F 2R T > TE BIcez Firo bR
’]‘E’\”Lrg'libwlﬁ’ﬁ-""F{ﬁZ‘(ﬁxr’g}Zﬁbllll-&ri ¥ 92355
LA SR o RAAL TR BEBL > H ;e i\‘.pq =
B FHo pERETRLLRLELSFHR T
ul R A R FEA > ER2 00K ) o
42244 VAR T peE

(I TR A4 > 2w A2y TR
Eoo mm B AL AR B2 AT e A AFT?‘T‘H?J ‘
T2 EETE AL R FE P SR SR
fH o AT He A REFANE LS F T At
MAAY23Fg > mEp R A 2 29 £ PER BT
Foo X @GR R B F RS o) VB FI8FEF 1A
FIHEFIEA LTI c IREEFL > TAZETHE
LRI FR BT ER R S A -f R BT AR
ﬁ&%g%ﬁfﬁé,ﬁgtﬁﬁﬁﬁﬁﬁé,E%éyj
B2 e T2 R MRS S 2R RIS

[e]



NI

}% = 7 _Eq:, 4 (ﬁ’»rﬁ E N B r,_P F %752%}{}%/&‘ ~0hE B
o F R26TA8 AR )

(2R 2 3 3EH 2 B 2 iE %2 .f

LN
‘i!ﬂ
20\,
=
LB

iy M

LGRS S
f&@4’5$@
B%‘q /-

gt

okl b s
5

= x
[y

(w
2
B g P %n
Ne
%ﬁm%ﬁ
e
Rom

-

1‘%% @ v s %j
wE
ﬂ'"
W

RERT FLPF LB AL
iRz MR Rt p AR LB HIEL Y
?’é*@JEWM@W”4l?ﬁnﬁw%ﬂw %Hw
o w R E R R A e £ FF
()ﬁwb%*lwﬁ4—ZOB%ﬁwﬂlﬂﬁﬂl£%?Fﬁ5QZBﬁ%é
B pLFEZG07 L5202 BT RED LIS EHEZ NG
BIrMAAEZ 75 0 22RT AR D EFVIHRF 2R
;‘i—ié PR EY MR BRI A
RIET AR AR LEEARLBEERL T R
LFEFHT MEGIAT B ER AT R ¥ R
A 7 p%iﬁtﬁﬁﬁoiﬁéiﬁﬁéﬁiﬁé‘%i

N

Jd
%ﬁa%w

3ww3_$m9¢w

m

R - %%&# ﬁ&@4“$’%@%mﬁﬁfﬁ’ﬁ
KGRI EF 2 BREE A REGRRERTERE > 5
19 d o

224

SGEA 0 R RS AR B 221F ~ N2 54861 T It &
H112#4% 1p 2112857 25p 2 F A38189,379~ ; & ¥
FEGI R I2E R B R T a2 B TR 32095, 747
oo M F 205 1267 0 2 pAsirk A AEE Y p ]2
£1027p (LA ¥ ‘LL195J;1§FE.§;>4\_LFT§'B L
Fer Lo E 2 BUAIL 0 5 B o T R o
d o R RIEFF o

’K/\"i‘ 9"‘%??_

—»\z}i
s AR HE EERA4E R 1R fﬁllzﬁ’fﬁf_%fﬁﬁi
Fo Y RPZFSMUEF2ERIFF IR EITEELFE @



% L lfmfi 7o TE)TAPE 2

S L?z&&bﬁ%ﬂgﬁi’%:@ A2 PRE 2 ATIEH B
¥ ..‘:‘q“_j‘\}‘fw*»ﬁf]?é P IRE N HR AP s s B A%
2. X BLE o poEFE- Bt o
CEEERR Y AR gy 0 AE R FT9E
¢ - A ] 113 = 9 L 25 2
YooEe  FF 3= A

DR N ¥ - I
oA LA b s JFN R E R S20p N ow AR D PR o 4o
LEEFRAT Y R HERIFFRHT

i B EN ) 113 = 9 g 29

10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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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09號
原      告  李季達  
訴訟代理人  吳宜臻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法定代理人  陳國樑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陳佩慶律師
            林栗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貳萬伍仟壹佰貳拾陸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貳萬伍仟壹佰貳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甲○○，嗣於本院審理中依序變更為李育杰、乙○○，其等分別於民國113年2月20日、113年9月23日提出書狀聲明承受訴訟，經核合於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及第176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28萬6,709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11頁），嗣於113年5月9日變更請求之金額為29萬5,047元本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07年1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產業研究總監，約定月薪為9萬元，嗣於111年1月起調整為9萬1,000元（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然於112年4月20日，被告以電子郵件通知自斯時起暫停原告之主管職（下稱系爭調動），此違法調職減薪處分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且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給付工資。又被告於112年5月4日要求原告交接後離職，經原告拒絕後，被告乃於112年5月10日發函暫時停止原告職務後，復於112年5月23日發函通知原告調職並要求原告出勤提供勞務，且誣指不實事項，原告遂於112年5月25日寄發台北金南郵局存證號碼000150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依勞基法第14條第2款、第5款、第6款規定，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已合法送達被告，系爭勞動契約即經原告終止，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0萬7,909元。又被告積欠原告112年4月1日至112年5月25日工資差額7萬8,800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8,338元未給付，亦得請求之。再者，被告將原告違法調職後即徹底架空原告拒絕讓其參與業務，並孤立原告，甚至威脅將在業界封殺原告，造成原告工作技能鈍化及職業信譽受創，甚至於離職後遲遲無法就業，精神上受有重大痛苦，足認已侵害原告之勞動尊嚴或其他人格權，並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而屬情節重大，原告自得請求精神慰撫金，且如被告欲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本應循勞基法第11條規定給予預告期間並給付該期間工資方屬適法，其以架空職務之方式迫使原告自行終止勞動契約而免為給付預告期間工資9萬990元，基於衡平原則應將預告工資作為精神慰撫金之給付內涵，故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共計89萬990元。為此，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38條第4項、民法第486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第148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告應給付原告118萬6,037元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9萬5,047元，及其中28萬6,709元自勞動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8,338元自勞動事件訴之變更追加暨準備（三）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89萬990元，及自勞動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自112年4月起，被告陸續調查發現原告涉代他人刷卡、短報請假時數、擅自塗改請假卡、專案執行不佳及遭客戶及同仁申訴等，因尚進一步查證及適逢被告內部組織調整，乃於112年4月20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暫時暫停主管職之調職處分。其後經被告查證並評估原告未盡主管職責且不適任，上開違失亦應給予相當之懲戒，然顧及兩造名譽及權益，乃安排被告時任法定代理人、人資於112年5月2日與原告面談，協商是否自請離職或合意資遣，然為原告所拒絕，被告並無解雇原告之意思表示。嗣被告慮及原告任職多年事實，並考量再給予原告改善之機會，於112年5月23日發函通知原告，確認調離專業一部之主管職務，改任專案經理，並告誡原告不得再犯，又因原告自112年5月5日起未出勤提供勞務，而同時通知原告應立即出勤。未料，原告未遵守該調職命令、持續無故曠職，並於112年5月25日寄發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其終止並不合法。被告迫於無奈，只得於112年6月2日寄發台北南海郵局存證號碼000477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000477號存證信函），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原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既然不合法，其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為無理由。其次，原告自112年4月20日起不再擔任主管職，自得依比例扣除10日主管加給，另112年5月份薪資部分，被告亦發給約26日出勤之應領薪資，是原告請求112年4、5月工資差額，顯屬無據。再者，原告於系爭勞動契約終止前之特別休假未休時數為14小時，而被告已從優給付1萬6,576元，原告再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8,338元，實無理由。此外，本件係因原告有上開缺失，基於調查及職務調整作業所需，方通知原告暫時調離主管職務，即便兩造對於調職合法性有所爭執，尚難以此認定被告刻意架空其職務，亦顯非惡意孤立或霸凌原告，原告自無受任何精神上痛苦可言。退步言之，原告請求之慰撫金顯屬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原告自107年1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產業研究總監，約定月薪為9萬元，嗣於111年1月起調整為9萬1,000元；被告於112年4月20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暫時暫停主管職，嗣於112年5月23日通知原告調職並應出勤提供勞務；原告於112年5月25日寄發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經被告於同日收受；被告於112年6月2日寄發系爭000477號存證信函，經原告於同日收受等節，有勞動契約書、電子郵件列印資料、被告112年5月23日函、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暨郵件回執、系爭000477號存證信函暨郵件回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7至28頁、第39頁、第123至132頁、第219至225頁、第343至34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2頁、第14頁、第198至199頁、第289頁、第377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調動是否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揆其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抗辯：被告因原告有上開缺失，而不適任主管情形，乃將原告調離主管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4頁），然被告亦自陳於112年4月20日通知暫時暫停原告主管職前，尚進一步查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8頁），顯然於斯時原告是否確實有被告所稱之上開缺失，仍待查證中，而被告亦未能說明或舉證證明，原告於被告調查期間擔任主管職，對於企業團隊運作或經營效率有何不利影響，而有急迫性必須先暫時停止原告之主管職，無法待調查告一段落，確認原告有其所稱之上開缺失時，再為調動之情形，自難認系爭調動在被告之經營上或業務上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而屬雇主權利之濫用，是系爭調動難謂為合法。
　㈡被告於112年5月2日是否有單方面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5月2日單方面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並提出當日錄音檔、錄音譯文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1頁、第55至97頁）。被告則抗辯，被告時任法定代理人、人資於112年5月2日與原告面談，協商是否自請離職或合意資遣，然為原告所拒絕，被告並無解雇原告之意思表示等語。
　⒉觀諸原告所提出之錄音譯文，被告時任法定代理人一開始確實表示希望留一條路，讓原告自己離開，其後又讓原告自行選擇資遣事由（見本院卷一第55頁、第57頁、第83頁），然為原告所拒絕（見本院卷一第56頁、第87頁、第91頁），被告時任法定代理人即表示：「你不同意，那那就沒得談了，這個就不要談了」、「我要請你離開，我不需要明確，這是告訴你已經很清楚的一個事實」、「那個等一下等一下，這個我們考慮一下，不一定要付了，他如果來硬的話，我們也沒有要付了…，我本來是希望合意大家討論。清楚以後，該給他的權益我們全部保障」、「他不要，他認為不要，所以你不要再堅持了。我想我大概知道沒關係了。就這樣子處理，就是，禮拜二跟Murphy也好，不是，就是隔兩天跟Murphy也好。好，請他正式通知他，請他來跟Murphy交接，然後跟其他人交接。每個人該簽字的都簽字，交接完了。就好了。那是交接的手續。其他的事情他要找硬，他要來硬的，那我，我只有接受，我沒有選擇權是吧？我我我不想用他，我不能用他，這個是我的決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1頁、第93頁、第95頁），參以原告確實於112年5月4日將工作、電腦設備、文具、鑰匙等與被告同仁交接乙節，亦有工作清單可考（見本院卷一第341頁），足認被告於112年5月2日已明確有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並將該意思表示傳達予原告。然被告並未明確告知其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依據為何，其終止難謂合法。　　　
　㈢系爭勞動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終止？
　  原告於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主張被告未依法給付工資及違法調職、解雇等情，並經本院認定屬實（被告所為系爭調動以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不合法部分，詳上述；未依法給付工資部分，詳後述），而有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以及違反勞動法令、損害原告之權益之情。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自屬有據。
　㈣就原告請求之項目、金額分述如下：　
　⒈112年4月1日至同年5月25日（不含該日）工資差額
　⑴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⑵經查，被告不爭執其扣除112年4月份工資6,000元未給付予原告，然系爭調動並不合法，已如上述，則原告於112年4月份工資應為9萬1,000元，是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12年4月份工資差額6,000元。又系爭勞動契約經原告於112年5月25日合法終止，被告應給付原告112年5月1日至同年24日工資7萬452元（計算式：91,000元÷31日×24日＝70,45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被告前已給付原告112年5月份工資5萬7,073元，有兆豐銀行代轉薪資表為據（見本院卷一第264頁），且原告不爭執有收到上開金額（見本院卷三第251頁），是扣除原告已收到之金額後，其尚得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工資差額共計19,379元（計算式：70,452元＋6,000元－57,073元＝19,379元）。
　⒉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勞退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前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業如上述，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自屬有據。
  ⑵又原告任職起日為107年11月1日，至系爭勞動契約終止日即112年5月25日止，其年資為4年6月又24日。原告自112年5月25日系爭勞動契約終止時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即111年11月25日至112年5月24日之各月份薪資分別為70,452元（計算式：91,000元÷31日×24日＝70,45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91,000元、91,000元、91,000元、91,000元、91,000元、18,200元（計算式：91,000元÷30日×6日＝18,20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合計為54萬3,652元，依據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除以該期間總日數181日，其平均工資應為每月9萬108元（計算式：543,652元÷181×30=90,10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據此計算，原告所得請求之資遣費應為20萬5,747元【計算式：90,108元×｛4＋（6＋24/30）×1/12｝×1/2＝205,7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⑴原告主張其特別休假尚有22小時未休，得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8,338元等語，而被告抗辯其於112年6月30日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萬6,576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5頁），並提出轉帳傳票為憑（見本院卷三第141頁），且原告不爭執有收到上開金額（見本院卷三第251頁），則被告給付之金額既已大於原告本得請求之金額，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⑵原告雖主張，由於被告所舉匯款無法清楚指明為兩造所爭執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亦不符合工資之計算，無從認定被告已給付該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68頁）。惟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依民法第321條之規定，原應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償之債務，如未為指定，即應依同法第322條之規定，定其應抵充之債務，非債權人所得任意充償某宗債務（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923號判決參照）。依被告所提之轉帳傳票，其上既已載明「特休結清」字樣，自得認定被告之意思應為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債務，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理。
　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即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屬於所謂違法行為之一種，債務不履行為債務人侵害債權之行為，性質上雖亦屬侵權行為，但法律另有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於債務不履行不適用之（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52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2674號判決參照）。
　⑵原告主張被告將原告違法調職後即徹底架空原告拒絕讓其參與業務，並孤立原告，甚至威脅將在業界封殺原告，造成原告工作技能鈍化及職業信譽受創，甚至於離職後遲遲無法就業，精神上受有重大痛苦，足認已侵害原告之勞動尊嚴或其他人格權，並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而屬情節重大，且如被告欲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本應循勞基法第11條規定給予預告期間並給付該期間工資方屬適法，其以架空職務之方式迫使原告自行終止勞動契約而免為給付預告期間工資，基於衡平原則應將預告工資作為精神慰撫金之給付內涵，故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等語。
　⑶查被告於112年4月20日所為系爭調動以及於同年5月2日所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均不合法，乃侵害原告於系爭勞動契約債權即財產權之行為，非侵害人格權，且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因法律另有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故不適用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是關於被告違法調職或解雇原告乙事，原告若有損害應依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尚無從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慰撫金。至原告主張被告架空原告、孤立原告、威脅將在業界封殺原告等節，然依卷內證據資料，無從認定被告有為上開情事，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為無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民法第486條定，請求被告給付112年4月1日至112年5月25日工資差額1萬9,379元；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0萬5,747元，以上總計22萬5,1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7日（見本院卷一第19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44條第2項規定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09號

原      告  李季達  

訴訟代理人  吳宜臻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法定代理人  陳國樑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陳佩慶律師

            林栗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貳萬伍仟壹佰貳拾陸元，及自民

    國一一二年十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貳萬伍仟壹

    佰貳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甲○○，嗣於本院審理中依序變更為李育

    杰、乙○○，其等分別於民國113年2月20日、113年9月23日提

    出書狀聲明承受訴訟，經核合於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

    條第1項及第176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請求

    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28萬6,709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1

    1頁），嗣於113年5月9日變更請求之金額為29萬5,047元本

    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

    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07年1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產業研

    究總監，約定月薪為9萬元，嗣於111年1月起調整為9萬1,00

    0元（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然於112年4月20日，被告以電

    子郵件通知自斯時起暫停原告之主管職（下稱系爭調動），

    此違法調職減薪處分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

    之1規定，且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給付工資。又被告於112年5

    月4日要求原告交接後離職，經原告拒絕後，被告乃於112年

    5月10日發函暫時停止原告職務後，復於112年5月23日發函

    通知原告調職並要求原告出勤提供勞務，且誣指不實事項，

    原告遂於112年5月25日寄發台北金南郵局存證號碼000150號

    存證信函（下稱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依勞基法第14條

    第2款、第5款、第6款規定，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

    示，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已合法送達被告，系爭勞動契約

    即經原告終止，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0萬7,909元

    。又被告積欠原告112年4月1日至112年5月25日工資差額7萬

    8,800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8,338元未給付，亦得請求之。

    再者，被告將原告違法調職後即徹底架空原告拒絕讓其參與

    業務，並孤立原告，甚至威脅將在業界封殺原告，造成原告

    工作技能鈍化及職業信譽受創，甚至於離職後遲遲無法就業

    ，精神上受有重大痛苦，足認已侵害原告之勞動尊嚴或其他

    人格權，並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而屬情節重

    大，原告自得請求精神慰撫金，且如被告欲終止系爭勞動契

    約，本應循勞基法第11條規定給予預告期間並給付該期間工

    資方屬適法，其以架空職務之方式迫使原告自行終止勞動契

    約而免為給付預告期間工資9萬990元，基於衡平原則應將預

    告工資作為精神慰撫金之給付內涵，故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

    精神慰撫金共計89萬990元。為此，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3

    8條第4項、民法第486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

    第28條、第148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

    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告應給付原告118萬6,037元併計付

    法定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9萬5,047元

    ，及其中28萬6,709元自勞動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其餘8,338元自勞動事件訴之變更追加暨準備（三）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

    應給付原告89萬990元，及自勞動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自112年4月起，被告陸續調查發現原告涉代他人

    刷卡、短報請假時數、擅自塗改請假卡、專案執行不佳及遭

    客戶及同仁申訴等，因尚進一步查證及適逢被告內部組織調

    整，乃於112年4月20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暫時暫停主管職

    之調職處分。其後經被告查證並評估原告未盡主管職責且不

    適任，上開違失亦應給予相當之懲戒，然顧及兩造名譽及權

    益，乃安排被告時任法定代理人、人資於112年5月2日與原

    告面談，協商是否自請離職或合意資遣，然為原告所拒絕，

    被告並無解雇原告之意思表示。嗣被告慮及原告任職多年事

    實，並考量再給予原告改善之機會，於112年5月23日發函通

    知原告，確認調離專業一部之主管職務，改任專案經理，並

    告誡原告不得再犯，又因原告自112年5月5日起未出勤提供

    勞務，而同時通知原告應立即出勤。未料，原告未遵守該調

    職命令、持續無故曠職，並於112年5月25日寄發系爭000150

    號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其終止並不合法。被告迫

    於無奈，只得於112年6月2日寄發台北南海郵局存證號碼000

    477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000477號存證信函），依勞基法

    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原告終止系爭

    勞動契約既然不合法，其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為無理由。

    其次，原告自112年4月20日起不再擔任主管職，自得依比例

    扣除10日主管加給，另112年5月份薪資部分，被告亦發給約

    26日出勤之應領薪資，是原告請求112年4、5月工資差額，

    顯屬無據。再者，原告於系爭勞動契約終止前之特別休假未

    休時數為14小時，而被告已從優給付1萬6,576元，原告再請

    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8,338元，實無理由。此外，本件係因

    原告有上開缺失，基於調查及職務調整作業所需，方通知原

    告暫時調離主管職務，即便兩造對於調職合法性有所爭執，

    尚難以此認定被告刻意架空其職務，亦顯非惡意孤立或霸凌

    原告，原告自無受任何精神上痛苦可言。退步言之，原告請

    求之慰撫金顯屬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經查，原告自107年1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產業研究總

    監，約定月薪為9萬元，嗣於111年1月起調整為9萬1,000元

    ；被告於112年4月20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暫時暫停主管職

    ，嗣於112年5月23日通知原告調職並應出勤提供勞務；原告

    於112年5月25日寄發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經被告於同日

    收受；被告於112年6月2日寄發系爭000477號存證信函，經

    原告於同日收受等節，有勞動契約書、電子郵件列印資料、

    被告112年5月23日函、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暨郵件回執、

    系爭000477號存證信函暨郵件回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7至

    28頁、第39頁、第123至132頁、第219至225頁、第343至344

    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2頁、第14頁、第

    198至199頁、第289頁、第377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

    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調動是否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

    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

    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

    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

    之生活利益。」揆其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

    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

    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

    之程度，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

    某程度受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

    受之程度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抗辯：被告因原告有上開缺失，而不適任主管情形，

    乃將原告調離主管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4頁），然被告

    亦自陳於112年4月20日通知暫時暫停原告主管職前，尚進一

    步查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8頁），顯然於斯時原告是否

    確實有被告所稱之上開缺失，仍待查證中，而被告亦未能說

    明或舉證證明，原告於被告調查期間擔任主管職，對於企業

    團隊運作或經營效率有何不利影響，而有急迫性必須先暫時

    停止原告之主管職，無法待調查告一段落，確認原告有其所

    稱之上開缺失時，再為調動之情形，自難認系爭調動在被告

    之經營上或業務上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而屬雇主權利之濫

    用，是系爭調動難謂為合法。

　㈡被告於112年5月2日是否有單方面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

    ？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5月2日單方面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

    意思表示等語，並提出當日錄音檔、錄音譯文為據（見本院

    卷一第41頁、第55至97頁）。被告則抗辯，被告時任法定代

    理人、人資於112年5月2日與原告面談，協商是否自請離職

    或合意資遣，然為原告所拒絕，被告並無解雇原告之意思表

    示等語。

　⒉觀諸原告所提出之錄音譯文，被告時任法定代理人一開始確

    實表示希望留一條路，讓原告自己離開，其後又讓原告自行

    選擇資遣事由（見本院卷一第55頁、第57頁、第83頁），然

    為原告所拒絕（見本院卷一第56頁、第87頁、第91頁），被

    告時任法定代理人即表示：「你不同意，那那就沒得談了，

    這個就不要談了」、「我要請你離開，我不需要明確，這是

    告訴你已經很清楚的一個事實」、「那個等一下等一下，這

    個我們考慮一下，不一定要付了，他如果來硬的話，我們也

    沒有要付了…，我本來是希望合意大家討論。清楚以後，該

    給他的權益我們全部保障」、「他不要，他認為不要，所以

    你不要再堅持了。我想我大概知道沒關係了。就這樣子處理

    ，就是，禮拜二跟Murphy也好，不是，就是隔兩天跟Murphy

    也好。好，請他正式通知他，請他來跟Murphy交接，然後跟

    其他人交接。每個人該簽字的都簽字，交接完了。就好了。

    那是交接的手續。其他的事情他要找硬，他要來硬的，那我

    ，我只有接受，我沒有選擇權是吧？我我我不想用他，我不

    能用他，這個是我的決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1頁、第93

    頁、第95頁），參以原告確實於112年5月4日將工作、電腦

    設備、文具、鑰匙等與被告同仁交接乙節，亦有工作清單可

    考（見本院卷一第341頁），足認被告於112年5月2日已明確

    有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並將該意思表示傳達予原告。

    然被告並未明確告知其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依據為何，其終

    止難謂合法。　　　

　㈢系爭勞動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終止？

　  原告於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主張被告未依法給付工資及違

    法調職、解雇等情，並經本院認定屬實（被告所為系爭調動

    以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不合法部分，詳上述；未依法給付工

    資部分，詳後述），而有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以及

    違反勞動法令、損害原告之權益之情。從而，原告依勞基法

    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自屬有據。

　㈣就原告請求之項目、金額分述如下：　

　⒈112年4月1日至同年5月25日（不含該日）工資差額

　⑴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⑵經查，被告不爭執其扣除112年4月份工資6,000元未給付予原告，然系爭調動並不合法，已如上述，則原告於112年4月份工資應為9萬1,000元，是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12年4月份工資差額6,000元。又系爭勞動契約經原告於112年5月25日合法終止，被告應給付原告112年5月1日至同年24日工資7萬452元（計算式：91,000元÷31日×24日＝70,45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被告前已給付原告112年5月份工資5萬7,073元，有兆豐銀行代轉薪資表為據（見本院卷一第264頁），且原告不爭執有收到上開金額（見本院卷三第251頁），是扣除原告已收到之金額後，其尚得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工資差額共計19,379元（計算式：70,452元＋6,000元－57,073元＝19,379元）。

　⒉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勞退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

    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

    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

    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

    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前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

    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業如上述，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資遣費，自屬有據。

  ⑵又原告任職起日為107年11月1日，至系爭勞動契約終止日即1

    12年5月25日止，其年資為4年6月又24日。原告自112年5月2

    5日系爭勞動契約終止時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

    月即111年11月25日至112年5月24日之各月份薪資分別為70,

    452元（計算式：91,000元÷31日×24日＝70,452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91,000元、91,000元、91,000元、91,000元、91

    ,000元、18,200元（計算式：91,000元÷30日×6日＝18,200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合計為54萬3,652元，依據勞基法第2

    條第4款規定，除以該期間總日數181日，其平均工資應為每

    月9萬108元（計算式：543,652元÷181×30=90,108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據此計算，原告所得請求之資遣費應為20萬

    5,747元【計算式：90,108元×｛4＋（6＋24/30）×1/12｝×1/2＝2

    05,7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⑴原告主張其特別休假尚有22小時未休，得請求被告給付特別

    休假未休工資8,338元等語，而被告抗辯其於112年6月30日

    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萬6,576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

    135頁），並提出轉帳傳票為憑（見本院卷三第141頁），且

    原告不爭執有收到上開金額（見本院卷三第251頁），則被

    告給付之金額既已大於原告本得請求之金額，原告自不得再

    向被告請求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⑵原告雖主張，由於被告所舉匯款無法清楚指明為兩造所爭執

    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亦不符合工資之計算，無從認定被告

    已給付該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68頁）。

    惟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

    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依民法第321條之規

    定，原應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償之債務，如未為指

    定，即應依同法第322條之規定，定其應抵充之債務，非債

    權人所得任意充償某宗債務（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923號

    判決參照）。依被告所提之轉帳傳票，其上既已載明「特休

    結清」字樣，自得認定被告之意思應為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之

    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債務，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理。

　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即不法侵害他人

    權利之行為，屬於所謂違法行為之一種，債務不履行為債務

    人侵害債權之行為，性質上雖亦屬侵權行為，但法律另有關

    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於債務不履

    行不適用之（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52號判決、95年度台

    上字第2674號判決參照）。

　⑵原告主張被告將原告違法調職後即徹底架空原告拒絕讓其參

    與業務，並孤立原告，甚至威脅將在業界封殺原告，造成原

    告工作技能鈍化及職業信譽受創，甚至於離職後遲遲無法就

    業，精神上受有重大痛苦，足認已侵害原告之勞動尊嚴或其

    他人格權，並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而屬情節

    重大，且如被告欲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本應循勞基法第11條

    規定給予預告期間並給付該期間工資方屬適法，其以架空職

    務之方式迫使原告自行終止勞動契約而免為給付預告期間工

    資，基於衡平原則應將預告工資作為精神慰撫金之給付內涵

    ，故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等語。

　⑶查被告於112年4月20日所為系爭調動以及於同年5月2日所為

    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均不合法，乃侵害原告於系爭勞動契約債

    權即財產權之行為，非侵害人格權，且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

    決意旨，因法律另有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故不適用關於

    侵權行為之規定，是關於被告違法調職或解雇原告乙事，原

    告若有損害應依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尚無從依

    侵權行為規定請求慰撫金。至原告主張被告架空原告、孤立

    原告、威脅將在業界封殺原告等節，然依卷內證據資料，無

    從認定被告有為上開情事，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為

    無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民法第486條定，請求被告給

    付112年4月1日至112年5月25日工資差額1萬9,379元；依勞

    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0萬5,747元

    ，以上總計22萬5,1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

    10月7日（見本院卷一第19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

    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另依同法第44條第2項規定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

    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09號

原      告  李季達  

訴訟代理人  吳宜臻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法定代理人  陳國樑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陳佩慶律師

            林栗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貳萬伍仟壹佰貳拾陸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貳萬伍仟壹佰貳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甲○○，嗣於本院審理中依序變更為李育杰、乙○○，其等分別於民國113年2月20日、113年9月23日提出書狀聲明承受訴訟，經核合於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及第176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28萬6,709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11頁），嗣於113年5月9日變更請求之金額為29萬5,047元本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07年1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產業研究總監，約定月薪為9萬元，嗣於111年1月起調整為9萬1,000元（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然於112年4月20日，被告以電子郵件通知自斯時起暫停原告之主管職（下稱系爭調動），此違法調職減薪處分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且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給付工資。又被告於112年5月4日要求原告交接後離職，經原告拒絕後，被告乃於112年5月10日發函暫時停止原告職務後，復於112年5月23日發函通知原告調職並要求原告出勤提供勞務，且誣指不實事項，原告遂於112年5月25日寄發台北金南郵局存證號碼000150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依勞基法第14條第2款、第5款、第6款規定，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已合法送達被告，系爭勞動契約即經原告終止，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0萬7,909元。又被告積欠原告112年4月1日至112年5月25日工資差額7萬8,800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8,338元未給付，亦得請求之。再者，被告將原告違法調職後即徹底架空原告拒絕讓其參與業務，並孤立原告，甚至威脅將在業界封殺原告，造成原告工作技能鈍化及職業信譽受創，甚至於離職後遲遲無法就業，精神上受有重大痛苦，足認已侵害原告之勞動尊嚴或其他人格權，並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而屬情節重大，原告自得請求精神慰撫金，且如被告欲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本應循勞基法第11條規定給予預告期間並給付該期間工資方屬適法，其以架空職務之方式迫使原告自行終止勞動契約而免為給付預告期間工資9萬990元，基於衡平原則應將預告工資作為精神慰撫金之給付內涵，故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共計89萬990元。為此，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38條第4項、民法第486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第148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告應給付原告118萬6,037元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9萬5,047元，及其中28萬6,709元自勞動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8,338元自勞動事件訴之變更追加暨準備（三）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89萬990元，及自勞動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自112年4月起，被告陸續調查發現原告涉代他人刷卡、短報請假時數、擅自塗改請假卡、專案執行不佳及遭客戶及同仁申訴等，因尚進一步查證及適逢被告內部組織調整，乃於112年4月20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暫時暫停主管職之調職處分。其後經被告查證並評估原告未盡主管職責且不適任，上開違失亦應給予相當之懲戒，然顧及兩造名譽及權益，乃安排被告時任法定代理人、人資於112年5月2日與原告面談，協商是否自請離職或合意資遣，然為原告所拒絕，被告並無解雇原告之意思表示。嗣被告慮及原告任職多年事實，並考量再給予原告改善之機會，於112年5月23日發函通知原告，確認調離專業一部之主管職務，改任專案經理，並告誡原告不得再犯，又因原告自112年5月5日起未出勤提供勞務，而同時通知原告應立即出勤。未料，原告未遵守該調職命令、持續無故曠職，並於112年5月25日寄發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其終止並不合法。被告迫於無奈，只得於112年6月2日寄發台北南海郵局存證號碼000477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000477號存證信函），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原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既然不合法，其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為無理由。其次，原告自112年4月20日起不再擔任主管職，自得依比例扣除10日主管加給，另112年5月份薪資部分，被告亦發給約26日出勤之應領薪資，是原告請求112年4、5月工資差額，顯屬無據。再者，原告於系爭勞動契約終止前之特別休假未休時數為14小時，而被告已從優給付1萬6,576元，原告再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8,338元，實無理由。此外，本件係因原告有上開缺失，基於調查及職務調整作業所需，方通知原告暫時調離主管職務，即便兩造對於調職合法性有所爭執，尚難以此認定被告刻意架空其職務，亦顯非惡意孤立或霸凌原告，原告自無受任何精神上痛苦可言。退步言之，原告請求之慰撫金顯屬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原告自107年1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產業研究總監，約定月薪為9萬元，嗣於111年1月起調整為9萬1,000元；被告於112年4月20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暫時暫停主管職，嗣於112年5月23日通知原告調職並應出勤提供勞務；原告於112年5月25日寄發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經被告於同日收受；被告於112年6月2日寄發系爭000477號存證信函，經原告於同日收受等節，有勞動契約書、電子郵件列印資料、被告112年5月23日函、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暨郵件回執、系爭000477號存證信函暨郵件回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7至28頁、第39頁、第123至132頁、第219至225頁、第343至34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2頁、第14頁、第198至199頁、第289頁、第377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調動是否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揆其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抗辯：被告因原告有上開缺失，而不適任主管情形，乃將原告調離主管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4頁），然被告亦自陳於112年4月20日通知暫時暫停原告主管職前，尚進一步查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8頁），顯然於斯時原告是否確實有被告所稱之上開缺失，仍待查證中，而被告亦未能說明或舉證證明，原告於被告調查期間擔任主管職，對於企業團隊運作或經營效率有何不利影響，而有急迫性必須先暫時停止原告之主管職，無法待調查告一段落，確認原告有其所稱之上開缺失時，再為調動之情形，自難認系爭調動在被告之經營上或業務上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而屬雇主權利之濫用，是系爭調動難謂為合法。

　㈡被告於112年5月2日是否有單方面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5月2日單方面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並提出當日錄音檔、錄音譯文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1頁、第55至97頁）。被告則抗辯，被告時任法定代理人、人資於112年5月2日與原告面談，協商是否自請離職或合意資遣，然為原告所拒絕，被告並無解雇原告之意思表示等語。

　⒉觀諸原告所提出之錄音譯文，被告時任法定代理人一開始確實表示希望留一條路，讓原告自己離開，其後又讓原告自行選擇資遣事由（見本院卷一第55頁、第57頁、第83頁），然為原告所拒絕（見本院卷一第56頁、第87頁、第91頁），被告時任法定代理人即表示：「你不同意，那那就沒得談了，這個就不要談了」、「我要請你離開，我不需要明確，這是告訴你已經很清楚的一個事實」、「那個等一下等一下，這個我們考慮一下，不一定要付了，他如果來硬的話，我們也沒有要付了…，我本來是希望合意大家討論。清楚以後，該給他的權益我們全部保障」、「他不要，他認為不要，所以你不要再堅持了。我想我大概知道沒關係了。就這樣子處理，就是，禮拜二跟Murphy也好，不是，就是隔兩天跟Murphy也好。好，請他正式通知他，請他來跟Murphy交接，然後跟其他人交接。每個人該簽字的都簽字，交接完了。就好了。那是交接的手續。其他的事情他要找硬，他要來硬的，那我，我只有接受，我沒有選擇權是吧？我我我不想用他，我不能用他，這個是我的決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1頁、第93頁、第95頁），參以原告確實於112年5月4日將工作、電腦設備、文具、鑰匙等與被告同仁交接乙節，亦有工作清單可考（見本院卷一第341頁），足認被告於112年5月2日已明確有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並將該意思表示傳達予原告。然被告並未明確告知其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依據為何，其終止難謂合法。　　　

　㈢系爭勞動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終止？

　  原告於系爭000150號存證信函主張被告未依法給付工資及違法調職、解雇等情，並經本院認定屬實（被告所為系爭調動以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不合法部分，詳上述；未依法給付工資部分，詳後述），而有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以及違反勞動法令、損害原告之權益之情。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自屬有據。

　㈣就原告請求之項目、金額分述如下：　

　⒈112年4月1日至同年5月25日（不含該日）工資差額

　⑴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⑵經查，被告不爭執其扣除112年4月份工資6,000元未給付予原告，然系爭調動並不合法，已如上述，則原告於112年4月份工資應為9萬1,000元，是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12年4月份工資差額6,000元。又系爭勞動契約經原告於112年5月25日合法終止，被告應給付原告112年5月1日至同年24日工資7萬452元（計算式：91,000元÷31日×24日＝70,45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被告前已給付原告112年5月份工資5萬7,073元，有兆豐銀行代轉薪資表為據（見本院卷一第264頁），且原告不爭執有收到上開金額（見本院卷三第251頁），是扣除原告已收到之金額後，其尚得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工資差額共計19,379元（計算式：70,452元＋6,000元－57,073元＝19,379元）。

　⒉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勞退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前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業如上述，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自屬有據。

  ⑵又原告任職起日為107年11月1日，至系爭勞動契約終止日即112年5月25日止，其年資為4年6月又24日。原告自112年5月25日系爭勞動契約終止時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即111年11月25日至112年5月24日之各月份薪資分別為70,452元（計算式：91,000元÷31日×24日＝70,45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91,000元、91,000元、91,000元、91,000元、91,000元、18,200元（計算式：91,000元÷30日×6日＝18,20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合計為54萬3,652元，依據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除以該期間總日數181日，其平均工資應為每月9萬108元（計算式：543,652元÷181×30=90,10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據此計算，原告所得請求之資遣費應為20萬5,747元【計算式：90,108元×｛4＋（6＋24/30）×1/12｝×1/2＝205,7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⑴原告主張其特別休假尚有22小時未休，得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8,338元等語，而被告抗辯其於112年6月30日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萬6,576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5頁），並提出轉帳傳票為憑（見本院卷三第141頁），且原告不爭執有收到上開金額（見本院卷三第251頁），則被告給付之金額既已大於原告本得請求之金額，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⑵原告雖主張，由於被告所舉匯款無法清楚指明為兩造所爭執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亦不符合工資之計算，無從認定被告已給付該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68頁）。惟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依民法第321條之規定，原應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償之債務，如未為指定，即應依同法第322條之規定，定其應抵充之債務，非債權人所得任意充償某宗債務（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923號判決參照）。依被告所提之轉帳傳票，其上既已載明「特休結清」字樣，自得認定被告之意思應為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債務，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理。

　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即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屬於所謂違法行為之一種，債務不履行為債務人侵害債權之行為，性質上雖亦屬侵權行為，但法律另有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於債務不履行不適用之（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52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2674號判決參照）。

　⑵原告主張被告將原告違法調職後即徹底架空原告拒絕讓其參與業務，並孤立原告，甚至威脅將在業界封殺原告，造成原告工作技能鈍化及職業信譽受創，甚至於離職後遲遲無法就業，精神上受有重大痛苦，足認已侵害原告之勞動尊嚴或其他人格權，並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而屬情節重大，且如被告欲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本應循勞基法第11條規定給予預告期間並給付該期間工資方屬適法，其以架空職務之方式迫使原告自行終止勞動契約而免為給付預告期間工資，基於衡平原則應將預告工資作為精神慰撫金之給付內涵，故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等語。

　⑶查被告於112年4月20日所為系爭調動以及於同年5月2日所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均不合法，乃侵害原告於系爭勞動契約債權即財產權之行為，非侵害人格權，且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因法律另有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故不適用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是關於被告違法調職或解雇原告乙事，原告若有損害應依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尚無從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慰撫金。至原告主張被告架空原告、孤立原告、威脅將在業界封殺原告等節，然依卷內證據資料，無從認定被告有為上開情事，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為無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民法第486條定，請求被告給付112年4月1日至112年5月25日工資差額1萬9,379元；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0萬5,747元，以上總計22萬5,1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7日（見本院卷一第19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44條第2項規定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